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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短文主要論證逃漏稅的經濟體系下利潤稅制對廠商之生

產與逃漏決策之影響。傳統文獻認為在廠商為風險趨避者的逃漏

稅經濟體系下，課徵利潤稅對廠商的生產決策仍具有中立性，而

且廠商的生產與逃稅決策具備可分離性，這個結論在隨機查核機

制下相當具有頑強性。然而本文發現：在引入核定金額的不確定

性之情況下，利潤稅對廠商的生產決策不具中立性，而且廠商的

生產與逃稅決策不具獨立性及可分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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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經濟學者認為課徵利潤稅並不會改變廠商的生產決策，因

此利潤稅制對廠商的產出決策具有中立性。Kreutzer and Lee (1986)

首先對傳統的理論提出新見解。他們指出，衡量廠商真實的成本和

收益有一定的難度，廠商可藉由低報收益或浮報成本等方式以降低

稅負，因而利潤稅的課徵會降低廠商的有效邊際成本，進而提高廠

商的產出水準。然而，即使 Kreutzer and Lee (1986) 可獲致此一創

新結論（即利潤稅具有非中立性）。不過，在他們的模型中逃漏稅

為外生的變數，這個假設並不符合實際的現象，以致於該文所獲致

的結論並不具說服力。

Wang and Conant (1988) 乃針對 Kreutzer and Lee (1986) 的缺點

加以修正。該文應用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的財務模型刻畫

廠商的逃漏稅決策，因此將逃漏稅的決策內生化。在廠商追求預期

效用極大，且行為符合 von Neumann-Morgensten 的公理等假設之

下，他們發現利潤稅並不會影響風險趨避廠商的生產決策，中立性

依然存在。隨後，Yaniv (1995) 一文建立了較一般化的逃漏稅模型，

亦即該模型可適用於獨占廠商任何的逃漏稅方式，不管是透過低報

收益、浮報成本，或是增加扣除額等皆可獲致利潤稅在逃漏稅經濟

體系下仍具有中立性的結果。而且當廠商的逃漏稅決策是浮報成本

的「金額」而非浮報成本的「比例」時，就算逃漏稅決策並非最適，

課稅前後廠商的生產決策並不會改變。1 此外，Lee (1998) 則認為

獨佔廠商的生產決策是否會受到逃漏決策之影響，端視稽查率與處

罰率如何設定。當稽查率與處罰率皆為外生給定的常數時（即隨機

查核機制），或皆為逃漏金額或是利潤水準的增函數時，利潤稅亦

                                                       
1 儘管 Wang (1990) 一文指出在稽查率和處罰率為浮報金額（逃漏稅金額）

的增函數下，利潤稅制的中立性可能不成立，然而這樣的推論卻為 Yaniv
(1996) 所推翻，換言之，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利潤稅制的中立性仍然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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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立性；然而當稽查率和處罰率與申報總額相關時，利潤稅將不

具中立性。

綜合以上文獻所獲致的結論可知，在稽查策略為隨機抽查的情

況下，利潤稅的中立性相當頑強。不過，我們認為傳統文獻忽略了

查核不確定問題導致上述的結果。實務上，因稅法經常翻修，加上

租稅法條解釋有其模糊性及困難度，諸如折舊方法、投資稅額扣抵、

利息費用扣除、資本利得課稅及薪工稅等法條的適用性，都會使納

稅者面對極大的查核不確定（Alm, 1988; Beck and Jung, 1989）。

Scotchmer and Slemrod (1989) 更進一步認為法條規定本身已存在不

精確性，而且稅捐機關複雜的行政命令與規定，甚至查核人員所受

訓練不一，素質參差不齊，這些更增加納稅者稅負的隨機不確定性。

然而傳統文獻卻忽略了此一不確定性可能存在的事實。在將此一不

確定性納入傳統模型之後，廠商將面對雙重的不確定性（指被稽查

以及核定金額兩種風險），當政府核定的邊際利潤與廠商所認定的

邊際利潤有所差異時，將導致風險趨避的廠商的產出決策會受到利

潤稅課徵的影響，亦就是說，利潤稅制的中立性在此種情況無法成

立。

至於本文的編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則將核定金額的

不確定因素納入考慮，以建立一個查核不確定模型來探討廠商的生

產與逃稅行為，最後為本文的討論與結論。

2. 

遵循傳統 Wang and Conant (1988) 以及 Yaniv (1995) 的設定（文

後簡稱 W-C-Y 模型），考慮一個風險趨避的廠商選擇產出水準與漏

報金額以追求預期效用極大化。其中廠商的效用函數 ( )U ⋅ 滿足 von

Neumann-Morgenstern 預期效用公理的性質，且 0U ′ > ， 0U ′′ < 。

稅前利潤為 ( ) ( ) ( )Q R Q C Qπ = − ，其中 Q 為產出水準， ( )R Q 與

( )C Q 分別為其收益與成本函數。考慮廠商的逃漏行為，令利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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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率為 t ，罰款率為 ( 1)s > ，隨機抽查的機率為 p 。假設廠商漏報利

潤數額為 K （即利潤申報額等於 ( )Q Kπ − ），其中 0 K R C≤ ≤ − ，

即假定漏報金額不得超過稅前真實利潤，則其逃稅成功的稅後利潤

為 (1 ) ( )G t Q tKπ π= − + 。與傳統文獻不同的是，廠商逃稅失敗時的

稅後利潤，與稅捐機關核定利潤的多寡有關。令 ˆ ( , )Q Kπ 代表稅捐

機關核定的利潤，如前言所述，由於法令的複雜性及查核人員素質

參差不齊，因此核定利潤 π̂ 可能不等於真實利潤π。為了簡化分析，

我們假設此一錯誤核定的機率為 q ，而正確核定 π̂ π= 的機率為

1 q− ，其中 0 1q< < 。在考量逃漏稅問題後，廠商可能面對兩種不

確定狀態，即申報案件是否被稽核與核定金額是否正確的不確定

性。令 ˆYπ 與 ˆNπ 分別代表當廠商受到稽查時，稅捐機關核定正確以

及不正確下的利潤水準，此時 ˆ (1 ) (1 )Y t s tKπ π= − + − ， ˆ (1 )N tπ π= − +
ˆtK stK− 。其中 K̂ 代表核定的漏報額，亦就是利潤核定額與申報額

之差，即 ˆ ˆ ( )K Kπ π= − − 。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定正確的情況下，

K̂ K= 。

一般而言，核定利潤金額與實際利潤金額的相對大小在先驗上

並無法確定，為簡化分析，我們假設 ˆ ˆN Yπ π> 。因此廠商的預期效

用水準為：

ˆ ˆ(1 ) ( ) (1 ) ( ) ( )G Y Np U p q U pqUπ π π− + − + ， (1)

其中風險趨避隱含所得邊際效用 ˆ ˆ( ) ( ) ( )G N YU U Uπ π π′ ′ ′< < 。綜合上

述分析，廠商面對的決策問題可表為：

, 
ˆMax  (1 ) ( ) ( ( ))G

K Q
EU p U pE Uπ π= − + ， (2)

其中核定利潤的預期效用 ˆ ˆ ˆ( ( )) (1 ) ( ) ( )Y NE U q U qUπ π π= − + ，其內部

解的一階必要條件分別為：

ˆ(1 ) (1 ) ( ( )) 0Gp U p s E U π′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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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ˆ(1 )[(1 ) ( ( ))] ( ) 0G Nt p U pE U stpqU

Q
π

π π π
∂′ ′ ′ ′ ′− − + + − =
∂

，  (4)

其中 ˆ ˆ ˆ( ( )) (1 ) ( ) ( )Y NE U q U qUπ π π′ ′ ′= − + 為核定利潤的預期邊際效用

水準。

很明顯地，由(4)式可知，當生產的邊際利潤不等於其核定的邊

際利潤時，廠商有誘因改變其最適產出。當 ˆ / Qπ π′ > ∂ ∂ 時，在廠商

的最適決策下 0π ′ < ，亦即廠商將會在邊際收益小於邊際成本的情

況下生產，此時廠商課稅後的產出水準將會高於其課稅前的水準；

反之，當 ˆ / Qπ π′ < ∂ ∂ 時，在廠商的最適決策下 0π ′ > ，廠商將會在

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的情況下生產，此時廠商課稅後的產出水準

將會低於其課稅前的水準。因而在核定金額不確定情況下，利潤稅

對廠商的生產決策並不必然具有中立性。2 獲致此一結果的理由相

當簡單，由於廠商的最適產出決策必然會在邊際利潤為零的地方生

產，因此若廠商所認定的邊際利潤與核定的邊際利潤有所不同，則

利潤稅的中立性當然無法成立。值得注意的是，當 0q = （即完全

正確核定金額的情況），由  (3)、(4) 兩式可知，本模型即退化為傳統

W-C-Y 模型。此外，(4) 式中包含漏報金額變數 K 與生產數量 Q ，

因此最適產出水準會受逃漏稅決策之影響，亦即廠商的生產與逃稅

決策不具備相互獨立性。3 為了進一步瞭解廠商的生產與逃漏稅決

策不具有分離性，我們將  (3) 式帶入  (4) 式可得到

ˆ
[(1 )(1 ) ] 0G N Nt p U tpqU tpqU

Q
π

π
∂′ ′ ′ ′− − + − =
∂

。  (5)

與  (4) 式不同的是，(5) 式中，在廠商的逃漏稅行為最適化的情況下，

即
*K K= ，除非 ˆ / 0Qπ∂ ∂ = ，否則廠商的生產決策亦會受到廠商其

                                                       
2 唯有在 ˆ / Qπ π′ = ∂ ∂ 時，在廠商的最適決策下 π ′才會等於零。
3 所謂產出決策與逃漏稅決策獨立性乃指不管逃漏稅決策有無最適化，產出

決策都會在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處生產，兩種決策是相互獨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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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漏稅決策的影響，亦即廠商的生產與逃稅決策不具分離性。4

以上這些結果顯示導致利潤稅不具中立性以及廠商的生產與逃

漏稅決策不具分離性的主要原因，乃是由於核定金額的不確定性的

引入使得廠商面對雙重的風險，這個性質使得利潤稅制不再具有中

立性；當此一因素消除後，利潤稅將具中立性，且廠商的生產與逃

漏稅決策將不相互影響。將此一結果以命題陳述如下：

W-C-Y

W-C-Y

3. 

傳統經濟學界的看法是，課徵利潤稅並不會改變廠商的生產決

策，它是個不具扭曲性的租稅制度。然而在次佳環境下存在某些資

源扭曲的無效率情況，如市場獨占、既存的課稅或補貼等，在此等

情況下，中立性的利潤稅將無法作為改善資源扭曲的政策工具。因

此探討利潤稅是否具中立性更顯得重要。

過去二十年來，對於逃漏稅的經濟體系下，利潤稅對廠商的生

產決策是否具備中立性之課題已有相當多的論述。從過去文獻的發

展來看，儘管因模型設定的不同，結論或許有些改變，不過整體而

言，當稽查方式為隨機抽查的方式時利潤稅便具有中立性，這個結

論是相當一致而且頑強，然而我們認為獲致此結果的原因在於傳統

文獻可能忽略了一些重要的經濟現象，因此本文加入核定金額不確

定因素，以切入該課題的探討。文中的主要發現是，即使在隨機查

                                                       
4 只要逃漏稅決策在最適化的情況下，產出決策不會受到課稅的影響，則稱

產出與逃漏稅決策具有可分離性，此性質較獨立性來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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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機制下，此一不確定性的引入將會導致利潤稅不再具備中立性，

同時廠商的生產與逃稅決策也不具分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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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conventional view that the profit tax has no impact on the
output level and that firms’ decisions in tax evasion and production
are separable under a random audit scheme. With uncertai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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